
臺東縣臨時使用道路申請書

申請人
出生日期  年  月  日 身分證字號

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

住 址

使用道

路理由

□婚事□喪事□新居落成□彌月□拍片演戲□餐會(尾牙)

□其他(舉辦_______________活動)(均須附現場圖)

經詢申請人：（一）搭設棚架□有□無。（二）搭設舞台、康樂隊□有□無。（三）設置警示設施

□有□無。   （四）派人指揮□有(       人)□無。            【一般活動於7      日  前提出申請，

並送達分局辦理】

廟會活動表單(申請項目：□平安宴□搭棚架□舞台戲曲)

宮廟名稱：(必填)________________神明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

□繞境(須附路線圖、交通疏導暨活動計畫書  及  交通維護人員名冊)
(一)人數約           人 (二)神轎：         頂(三)陣頭：          陣(四)交通維護人員：

        人

□無繞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廟會活動須於15      日  前提出申請，並送

達分局辦理】

起  訖

時  間

自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 分起合計：  日   時  分

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 分止

臨時使

用道路

範  圍

臺東縣        市(鄉鎮)         里(村)         路(街)     段    巷

弄       號至        號

使用【長約 公尺(米)、寬約 公尺(米)】【註：不得全面封閉道路】

此  致

臺東縣警察局     分局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

附

註

一、本表適用範圍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7、142條所列舉各款妨礙交通之情事（婚喪喜慶及結隊通

行、賽會、宴席、拍片、演戲、運動或其他類似行為）及非屬集會遊行有臨時佔用道路之活動。(申

請核准2日內為限)

二、申請使用道路以次要道路交通流量較小者為主，請先向道路主管機關之各鄉鎮市公所申請並獲

核准；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核准：省道、聯外道路、交通繁忙路段、6公尺以下巷弄、同

一地點及時間已有他人申請舉辦活動並經核准。

三、申請人需於七日前向分駐(派出)所索取本表填妥後，檢附道路主管機關同意函、使用道路範圍平

面圖，送由分駐(派出)所轉分局，分局核可後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。

四、核准使用道路寬度（單向），視當地交通狀況及道路寬度，限制4.5公尺以下。

五、另逾越限制時間、範圍或全面封閉道路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 123  條暨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  82  條規

定，本機關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及  處新台幣  1200  元至  2400  元  罰鍰；  並立即改善  。【申請人於使

用道路期間損壞道路或影響公共安全，應負賠償及相關責任。】

※非警察權限：建築工程吊裝作業(吊車)，吊掛招牌、廢棄物、大型家具物品、搬家等項目。

【興  修房屋：搭鷹架、預伴混凝車或吊車，從事外牆修繕、吊裝材料等工程，則請向臺東縣政府建

設處建管科340416、挖掘道路或其他工程：建設處土本科(不適用本表)。另在一般道路舉辦體育

學術、藝文、休閒旅遊、公益或其他非本表列舉之活動，請逕向業管局(處)申請(不適用本表)。

   臺 東 縣 臨 時 使 用 道 路 範 圍 平 面 圖

北

繪圖人簽章：



分駐(派出)所戳章： 有無影響道路交通安全：  □沒有

（請 V選）   □有
現地會勘、測量員警核章：

所長核章：

              市(鄉、鎮)公所審核意見

1.□同意申請借用道路。

2.□不同意申請借用道路。

原因：□道路施工□同時間已有借用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審核單位(鄉鎮市公所)核章

說明：

1、平面圖內容應依現況比例繪設，包括：車道線、停車格、路寬等道路交通施設與

交通維持設施（交通錐、閃光警示燈）佈設，以利審查。

2、臨時使用位置及範圍應標明相對位置及長、寬度（公尺）。

3、圖面請加蓋申請人印章。

4  、  請傳真道路主管機關  (  各鄉鎮市公所  )  審核無訛後  ，  核章後回傳附卷  。


